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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门源昨日
发生6.4级地震
54户房屋受损 无人员伤亡

据中国地震台网消息，1月21日1
时 13 分在青海海北州门源县（北纬
37.68度，东经 101.62度）发生 6.4级地
震，震源深度约10千米。

记者从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政
府了解到，地震造成54户房屋受损，未
造成人员伤亡。截至21日7时统计表
明，全县只有苏吉滩乡苏吉湾村一名
青年在避险时被破碎的玻璃划伤，已
经得到包扎护理。

据门源县长黄继成介绍，震中距
离门源县城 33公里，位于皇城盘坡地

区，震中烈度 8度，为无人区。经初步
核查，地震共造成 54户房屋出现不同
程度受损，其中20户受损较重，房屋出
现裂缝。考虑到余震不断发生，青海
省民政部门已经从各地调运帐篷 700
余顶，其他救灾物资已准备充分。门
源县下一步将加大对地震受损情况的
排查和统计。

21日 6时左右，记者抵达距离震
中较近的北山乡。走进乡政府，记者
见到忙了一晚的北山乡党委书记孔庆
汉。据孔庆汉介绍，地震发生后半小

时，乡政府工作人员分为 7个小组，分
赴 7个行政村对房屋受损群众进行安
抚，对受损情况进行核查。目前，当地
通讯、道路交通均未受地震影响。

门源县委书记董金明表示，此次
地震“零伤亡”，与门源县近年来实施
的新农村建设工程有直接关系。据
悉，门源县已实现新农村工程全覆盖，
全县 109个村 30090户、90%以上的农
村房屋得到改造。

◀门源县北山乡的一处墙壁在地震中受损。

▲21日，门源县北山乡的一名村民向记者
指出房屋裂痕。

●西宁兰州等地震感强烈
1月 21日 1时 13分，青海省门源

县发生6.4级地震。青海省西宁市，甘
肃省兰州市及张掖、武威、定西等地震
感强烈。

记者电话采访了青海省门源回族
自治县水务局职工马武龙。他说：“我

家住门源县城小区 4层，震感强烈，桌
上的很多东西都被震了下来，持续了1
到2分钟。我现在已开车到县城新区，
广场和外面全是人。”

大多数已经进入梦乡的西宁市民
被强烈的震感摇醒。记者居住的小区

居民纷纷跑到马路上，一些群众还披
着被子。

目前青海省西宁市和海东市的消
防、武警等部门已经启动应急机制，随
时待命抢险救灾。

●中国地震局启动二级应急响应
震后，中国地震局立即启动二级

应急响应。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提供的信息显

示，震中区附近 50公里范围内人口密
度较小，约为 13人/平方公里，地处平

均海拔约 4000米。震后，中国地震局
立即启动二级应急响应。

震后，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与当地
地震部门组织紧急会商，研究认为此
次地震后发生更大地震的可能性不

大，近几日仍需防范 5级左右的余震。
同时，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提醒，由于震
区气温低，请当地群众注意采取防寒
保暖措施。

●专家：青海门源地震属于逆冲型破裂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预报部主任蒋

海昆介绍，初步监测结果显示，此次发
震位置位于北西向的冷龙岭断裂和托

莱山断裂的交汇处。

从这次地震本身来看，是一次逆
冲型的破裂。据统计，1900年以来，这
次地震震中附近100公里范围内共发

生6级以上地震5次，最大地震为1927

年5月的古浪8.0级地震，距离此次地
震震中55公里左右，时间间隔最近的
一次6级以上地震是1986年门源6.5

级地震。

●中国红十字会向震区调拨帐篷棉衣等物资
记者21日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获

悉，21日凌晨，青海海北州门源县发生
6.4级地震后，青海省红十字会立即启
动自然灾害应急预案，向震区派遣救
援队，并紧急调拨帐篷、棉衣、棉被等

物资，正在装车启运。
据介绍，青海红十字先锋救援队8

名队员已于 21日 4时 55分到达门源
县，并分成 2个小组在北山乡、皇城乡
开展灾情调查工作。中国红十字（青

海）赈济救援队、青海红十字民族救援
队也于 21日早晨赶赴震区开展工作。
同时，青海省红十字会紧急调拨帐篷
60顶、折叠床150张、棉衣500件、棉被
300床、毛毯300条，正在装车启运。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通报88起违反八项规定问题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每周通报”栏目 21日
公布了最近一周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 88起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这也是该网站近期
连续第3周通报有关问题。

这些问题中大办婚丧喜庆最突出，有 21起；
此外，违规发放津贴补贴或福利、违规配备使用公
务用车、违规收送礼品礼金、公款旅游、违规公款
吃喝等问题也比较突出。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去年底开设专区，欢迎
广大网友举报元旦春节期间的“四风”问题，并决
定从今年 1月 7日起连续 4周对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查处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点名道姓通
报曝光。

■
相
关
新
闻

湖北132名纪检监察干部受处分
记者21日从湖北省纪委监察厅获悉，2015年，132名纪检监察干部

受到党纪政纪处分，7人被移送司法机关。
据介绍，湖北坚持以铁的纪律打造过硬队伍，坚决防止“灯下黑”。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把自身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深入开展“严明政治纪
律、严守政治规矩”集中教育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与此同时，湖北省纪委及全省17个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纪委
全部单设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对纪检监察干部队伍中的违纪违法问
题不遮掩、不护短，严肃处理。

据湖北省纪委监察厅统计，2015年，湖北省共受理涉及纪检监察干
部信访举报660件，核实并立案查处146件，党纪政纪处分132人，移送
司法机关7人。

人社部表示，
2020年实现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

农民工实名制管理
银行代发工资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
资问题的意见》(下称“意见”)，提出到2020年，使拖欠农
民工工资问题得到根本遏制，努力实现基本无拖欠。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邱小平就相关问题
作出解释称，按照《意见》要求，全面实行农民工实名制
管理制度，严厉查处拖欠工资行为，从用工管理、工资发
放、资金拨付、保障制度、项目管理等方面采取措施，实

现2020年基本无拖欠目标。

工资支付列为
企业诚信评价依据

邱小平表示，施工总
承包企业对所承包工程
项目的农民工工资支付
负总责，在工程建设领域
坚持先签劳动合同后进
场施工，全面实行农民工
实名制管理制度。

根据《意见》，未来将
把劳动用工、工资支付情
况作为企业诚信评价的
重要依据，实行分类分级
动态监管。

建立拖欠工资企业
“黑名单”制度，定期向社
会公开有关信息。

对拖欠工资的失信
企业，由有关部门在政府
资金支持、政府采购、招
投标、生产许可、履约担
保、资质审核、融资贷款、
市场准入、评优评先等方
面依法依规予以限制，使
失信企业在全国范围内

“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提高企业失信违法成本。

恶意欠薪涉嫌犯罪的
将追刑责

“企业拖欠工资的违
法成本过低，最高罚款不
超过 2万元，与用人单位
动辄数百万甚至上千万
的拖欠工资数额相比，不
足以起到震慑作用。”邱
小平表示，要严厉查处拖
欠工资行为，对恶意欠薪
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同时，建立拖欠工资
企业“黑名单”制度，使失
信企业“一处违法、处处
受限”。

据悉，今年年初，人
社部公布了一批恶意欠
薪的案件处理情况。

其中，福建晋江市一
企业主因拖欠员工236万
元工资，且失去联系，后
被抓捕归案，并以拒不支
付劳动报酬罪，判处有期
徒刑 1年零 9个月，并处
罚金20万元。

■焦点

农民工工资账户确保专款专用
在工资发放上，邱小

平介绍，推行银行代发工
资制度，鼓励实行分包企
业农民工工资委托施工
总承包企业直接代发的
办法。同时要建立健全
农民工工资(劳务费)专用
账户管理制度，将工程款
中的人工费用单独拨付
到施工总承包企业在银
行设立的农民工工资(劳
务费)专用账户，确保专款
专用。

“此次，针对工程款

拨付不到位等导致的欠
薪问题还明确了建设单
位或施工总承包企业的
清偿责任。”邱小平介绍，
未来，招用农民工的企业
承担直接清偿拖欠农民
工工资的主体责任。建
设单位或施工总承包企
业将工程违法发包、转包
或违法分包致使拖欠农
民工工资的，由建设单位
或施工总承包企业依法
承担清偿责任。

建欠薪保障金 减少农民工损失
国务院的《意见》中

提到，一些政府投资工程
项目不同程度存在拖欠
农民工工资问题，严重侵
害了农民工合法权益，由
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时
有发生，影响社会稳定。

人社部相关负责人介
绍，在工程建设领域，建
设单位或施工总承包企
业未按合同约定及时划
拨工程款，致使分包企业
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建
设单位或施工总承包企

业以未结清的工程款为
限先行垫付农民工工资。

此外，《意见》还要求
完善欠薪突发事件应急
处置机制，探索建立欠薪
保障金制度，对企业一时
难以解决拖欠工资或企
业主欠薪逃匿的，及时动
用应急周转金、欠薪保障
金或通过其他渠道筹措
资金，先行垫付部分工资
或基本生活费。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